
经济与管理学院（MBA）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评选办法

为了鼓励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，全面发展，引导学生

自我塑造个人优秀品质和综合素质，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实践和服务他人的精神，

经济与管理学院MBA特设立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。为保证评选工作的公正、公

开、公平进行，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有关学金评选通知的精神，结合MBA的具体

情况，现拟定评选办法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2026届MBA全日制毕业生，指 2024级全日制学生（不含进入学位申请程

序后因论文或答辩不合格导致推迟毕业的学生）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一等奖学金 1名，2万元

二等奖学金 2名，5千元

三等奖学金 4名，2千元

三、申请条件

1、模范遵守《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制度规范》和《华东师

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学生手册》，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品德修养，学

习勤奋，成绩优异。

2、在校期间积极为集体、班级服务，参与组织中心各类重大活动等。

3、研究生参评学年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则不具备申请参评资格：

（1）申报期间因违反学校、中心制定的纪律或管理规定而受到各种处分尚

未解除者（如考试违纪、作弊，作业或论文等严重抄袭，言行违规等）；

（2）单科课程缺课累计 1/3以上者（经MBA教育中心认定的特殊原因除外）；

（3）必修课、选修课或考查课中有一门及以上课程成绩不及格者；

（4）选课后无故旷课或不提交作业而被取消成绩者；



（5）各类考试无故旷考者；

（6）论文不通过者（含未按规定时间提交初终稿，评阅、盲审、答辩不通

过者）；

（7）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、保留学籍者（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

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者除外）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、提出申请

5 月 13 日（周三）12:00 前，填写申请表，（如有）相关补充证明材料扫描

打包上传至表单。

2、院系评审

经济与管理学院 MBA 奖优评审小组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

（MBA）综合奖学金评选办法》组织评审。

3、候选名单公示

初步审定的候选人名单将在MBA官网公示 3天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。

五、评审细则

详见附件二：《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（MBA）奖学金评选量化评

分细则-2024级》。

六、其他

新产生的个人积分申请截止日同步综合奖学金申请截止日。

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最终解释权在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。

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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